《宿州市商贸领域消费券使用规范管理

办法》起草说明
为进一步规范地方使用财政资金发放消费券工作，加强消费券发放管理，持续整治骗补套补行为，确保政府消费券资金发放能使用规范安全，切实稳民生、促消费、活经济。参照贵州省等其他地方先进做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市商务局牵头制定了《宿州市商贸领域消费券使用规范管理办法》，并已征求相关市直有关部门、县区政府、园区管委会等意见。现将基本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市委、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就促消费监管工作作出指示批示，强调完善监管措施，加强风险防范，建立长效监管机制。2025年1月至3月，市审计局对我局党组书记、局长经济责任审计发现我市在促消费政策执行过程中，存在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情况，易造成财政补贴资金被套取挪用风险问题。为贯彻市委市、政府安排部署，切实落实市审计组反馈意见，规范消费券补贴发放管理，确保促消费政策合法合规落地，特研究制定《宿州市商贸领域消费券使用规范管理办法》。
二、方案内容

管理办法从总则、责任分工、评估谋划、资金使用管理、消费券管理、活动执行方管理、参与商户管理、监督管理、附则九大方面三十三条进一步完善消费券发放，明确活动所有相关方的责任义务，确保消费券能够有效地激发消费潜能，切实实现经济层面的带动效应、政府层面的提振效应、社会层面的稳定效应。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

目前已征求14个单位意见，目前仅有市税务局和市财政局有意见。市税务局反馈将第五条中市税务局负责做好补贴产品发票核查，修改为负责组织做好补贴产品发票核查。市财政局反馈将第三十三条中：本办法由市商务局、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改为：本办法由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上述两单位意见均已采纳，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：本办法由市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。


